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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政办发〔2018〕44 号

荆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荆州市 2019—2020年市级政府

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的通知

市政府各部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有关规定和《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 2019—2020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

准的通知》（鄂政办发〔2018〕33号）精神，为进一步规范政府

采购行为，结合荆州实际，制定《荆州市 2019—2020 年市级政

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2018 年 11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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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市 2019—2020年市级政府集中采购
目录及限额标准

一、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技术、服务等标准统一，采购人普遍使用的项目，列为集中

采购机构采购项目。以下项目必须按规定委托政府集中采购机构

代理采购。

项目编码 目录项目 备注

货物类

A0201 计算机设备及软件

A020101 计算机设备 服务器、台式计算机、便携式计算机

A020102
计算机网络

设备

路由器、交换设备、集线器、光端机、终端

接入设备、网络控制设备、网络接口和适配

器、网络收发设备、网络连接设备、网络检

测设备、负载均衡设备

预算 10 万元及

以上集中采购

A020103
信息安全设

备

防火墙、入侵检测设备、入侵防御设备、漏

洞扫描设备、容灾备份设备、网络隔离设备、

安全审计设备、安全路由器、计算机终端安

全设备、网闸、网上行为管理设备、密码产

品、虚拟专用网（VPN）设备

预算 10 万元及

以上集中采购

A020104 终端设备 触摸式终端设备、终端机
预算 10 万元及

以上集中采购

A020105 存储设备

磁盘机、磁盘阵列、存储用光纤交换机、光

盘库、磁带机、磁带库、网络存储设备、移

动存储设备

预算 10 万元及

以上集中采购

A020106
输入输出设

备

喷墨打印机、激光打印机、针式打印机、液

晶显示器、扫描仪

A020107
机房辅助设

备

机柜、机房环境监控设备、其他机房辅助设

备

预算 10 万元及

以上集中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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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010801 基础软件
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办公套件、

中间件等

A0202 办公设备

A020201 复印机

A020202 投影仪 用于测量、测绘等专用投影仪除外
预算 10 万元及

以上集中采购

A020204
多功能一体

机

具有多种功能的设备入此，如带有打印功能

的复印机

A020210 文印设备 速印机、胶印机

A020618
0203

空调机
预算 10 万元及

以上集中采购

A020808
视频会议系

统设备

视频会议控制台、视频会议多点控制器、视

频会议会议室终端、音视频矩阵

预算 10 万元及

以上集中采购

A06 家具用具

A0601 床类 包括木质、竹质、金属床类
预算 10 万元及

以上集中采购

A0602 台、桌类 包括写字台、书桌等
预算 10 万元及

以上集中采购

A0603 椅凳类 包括扶手椅、凳子等
预算 10 万元及

以上集中采购

A0604 沙发类 包括皮沙发、布面料沙发等
预算 10 万元及

以上集中采购

A0605 柜类
预算 10 万元及

以上集中采购

A0606 架类 包括密集架、书架、货架等
预算 10 万元及

以上集中采购

A0609 组合家具 集多功能于一体的，无法拆分的成套家具
预算 10 万元及

以上集中采购

服务类

C050301
车辆维修和

保养服务

C050302
车辆加油服

务

C15040201
机动车保险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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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项目中属于协议定点范围且未达到公开招标数额的，采

用协议供货方式在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处采购。其他集中采购项目

逐步实行批量集中采购和电子化采购。涉及社会公益性、保障民

生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采购单位原则上应当委托集中采购机构

组织实施。

二、分散采购限额标准

未列入政府集中采购目录的项目，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达到

30万元（含 30万元）以上的货物、服务和工程项目属于分散采

购，采购人可自行组织采购，也可委托采购代理机构采购。

未列入政府集中采购目录的项目，单项或批量在 30 万元（不

含 30 万元）以下货物、服务和零星工程，不编入政府采购预算，

不纳入政府采购管理，由各单位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内部控制

（管理）制度组织实施。

三、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公开招标数额标准按鄂政办发〔2018〕33 号规定执行，单

项或批量采购额达到 200万元（含 200万元）以上的货物和服务

必须采用公开招标方式。政府采购工程项目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

的货物、服务采用招标方式的，公开招标数额标准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执行。

四、其他事项

（一）市直各预算单位是政府采购预算编制和执行的主体，

负责本单位的预算编制及执行，并对编制及执行结果负主体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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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年度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是政府采购预算编制的依

据，各单位要按照“应编尽编、应采尽采”的原则，编制政府采购

预算，依法实施政府采购。属于年度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的

项目，应结合政府购买服务的相关规定，单独编列政府购买服务

预算。凡未按规定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和未执行政府采购制度的项

目，财政部门可以拒付资金。

（二）市直各预算单位在政府采购预算执行中应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认真执行支持本国产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节约能源、

保护环境等政府采购政策。属于政府采购政策支持范围的企业、

产品、服务，应通过制定采购需求标准、预留采购份额、价格评

审优惠、优先采购和强制性采购等措施，加大政策落实力度，确

保政策执行效果。

（三）市直各预算单位是政府采购信息公开的主体，应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国务院、财政部、

省人民政府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有关要求，将本单位的政府采购

信息在指定媒体上全面公开，公开的采购信息应当及时、准确，

并对公开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四）市直各单位为保障部门自身运转、或为履行自身工作

职能、或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采购的项目（如在特定影视、广播、

报纸、杂志等媒体上的广告宣传，定向调查、决策咨询服务、综

合会展、专业培训，供水、供电、供暖、供气，通信、通讯、邮

政快递、房屋购置和租赁等），以及高校、科研院所专用教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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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设备，可选择适当的采购方式实施政府采购。达到公开招标数

额标准以上，采用非招标采购方式的，应依法申请政府采购方式

变更。

（五）市级一级预算单位要加强对本单位、本系统政府采购

工作的管理和指导。督促所属单位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重

点是加强对采购需求、信息公开、履约验收、结果评价等环节的

制度建设和管理。

（六）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要围绕受理委托代理、编制采购文

件、执行采购程序和处理供应商质疑等政府采购活动的重点内容

和环节改进服务，优化流程，提高采购执行效率和服务质量。集

中采购机构要根据年度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组

织实施政府采购活动。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下的可采取协议供

货、定点采购等方式组织实施。政府采购项目中只要含有政府集

中采购品目的，集中采购机构应依法代理采购。无论是集中采购，

还是分散采购，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都必须严格按照政府采购

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采购方式和程序进行采购。

（七）各县（市、区）结合实际参照执行。

抄送：市委各部门，荆州军分区，各人民团体。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市检察院。

荆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11月 7日印发


